99年史蹟研習會實施計畫

一、宗  旨：為探討臺灣鄉土史事、闡揚地方先賢史蹟，傳承及教化學子煥發臺灣史蹟光輝。
2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。
四、參加對象：
　（一）各縣、市公私立中小學教師。
  （二）各縣、市政府承辦古蹟管理維護業務有關人員。
五、參加人數：共計120人，分別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遴薦30人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遴薦70人，各縣、市政府承辦古蹟管理維護業務有關人員遴薦10人。臺北市政府各局處（含區公所）承辦古蹟業務人員遴薦10人 (學員之錄取，本會有優先審查權，依各項學員資格審核錄取之)。
六、研習時間：99年(暑假期間)7月27日至7月30日。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捷運北投會館 (住宿說明：為撙節經費支出，凡經遴薦外縣市學員提供住宿外，居住在臺北縣市之學員除有特殊情況者外，一律不提供住宿)。
八、研習內容：包括有關臺灣史蹟之專題講授、本市史蹟介紹、民俗文化、史蹟實地勘考。
九、經  費：各項教育行政費用，由主辦單位負擔，參訓學員全程免費，
報到通知單由主辦單位寄發。
十、附　則：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。
